
　　人民法庭地位与功能的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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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近十余年来，在法院现代化、正规化、规范化建设过程中，人民法庭的

角色在一定程度上被边缘化。然而，我国基层社会纠纷的有效解决正逐步凸显出对

人民法庭功能的需求，人民法庭自身的条件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在新的历史条件

下，应当重新审视人民法庭的地位与功能，把适当增加人民法庭的设置，合理调整

人民法庭的区域布局，充实人民法庭的审判力量，强化人民法庭的功能，作为我国

基层法院当下发展与改革的重要内容和路径。这既可以从 Ｓ省 Ｐ县法院相关实践中
部分得到证明，更可以从司法辖域的相对限缩、人民法院发展的主导思路以及基层

法院审判工作主要特性等三个维度得到理论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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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人民法庭地位与功能的重构，既是我对 Ｓ省 Ｐ县人民法院相关实践所作出的概括和提
炼，也是我对当下我国基层法院改革与发展所提出的一个理论构想。这一构想的基本内涵

是：通过适度增加县 （区以及县级市）域范围内人民法庭的设置，合理调整人民法庭的区

域布局，充实人民法庭的审判力量，强化人民法庭的功能，充分发挥人民法庭在基层法院

案件 （主要是民事案件）处理和解决中的主导作用，确立人民法庭在基层法院审判工作中

的基础性地位，塑造并形成基层法院 “重心下移”的审判资源配置格局，从而更好地适应

基层社会对审判工作的实际需求，加强司法审判与基层社会的融合与互动，全面提升基层

法院审判工作的实际成效，并为中国特色司法审判制度的形成与完善提供局部性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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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构想的提出以及对此问题的思考，除了 Ｐ县法院提供了较为明晰的实践范例外，〔１〕

更基于一个重要的背景性因素：长期以来，在法院内部格局中，人民法庭被直接或间接地

固化于拾缺补遗的边缘性地位。“边远地区、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力量薄弱、设施简陋、

方式随意”，庶几成为人民法庭的主要符号与标识，也成为人们对人民法庭基本样态的固有

想象，有学者因之把人民法庭的审判活动直接定义或定位于 “乡土司法”。〔２〕近十余年来，

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多次强调加强人民法庭建设，人民法庭的基础设施事实上也得到了很大

改善，审判力量亦有所充实，但与之相伴的却是人民法庭总量在逐步减少。〔３〕最高人民法

院在２００５年甚至明确规定，基层法院所在城镇不再新设人民法庭，〔４〕由此导致了一些地区
县城所在地人民法庭被相继撤销。在加强人民法庭建设的倡导背后，实际却是人民法庭总

体作用与功能的相对萎缩。在一定意义上说，这些年人民法庭已或多或少地沦为人民法院

现代化、正规化、规范化建设的牺牲品。然而，Ｐ县法院以及其他很多基层法院的情况表
明，人们对人民法庭基本样态的前述想象并不完全符合现今人民法庭的真实状况，基层社

会纠纷的有效解决正逐步凸显出对人民法庭功能的实际需求，人民法庭在解决基层社会纠

纷方面的实际成效正推动其从边缘走向中心。因此，应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思考人民法

庭的功能与定位，包括重新审视最高人民法院把人民法庭简单定位于 “面向农村”〔５〕以及与

之相联系的限缩人民法庭总量的政策取向。

　　本文的主旨在于论证和阐释人民法庭地位与功能重构 （以下简述为 “人民法庭改革”）

的合理性及意义。为此，本文将在概略介绍 Ｐ县法院相关实践的基础上，分别从人民法庭
改革与基层司法辖域的相对限缩、人民法院发展的主导思路、基层法院审判工作主要特性

这三个方面的关系，展开相关论述和分析。

二、基本范例：Ｐ县法院的主要实践

　　Ｐ县是 Ｓ省省会城市 Ｃ市下属的郊县，现有人口约８０万人 （含流动人口 ３０万人），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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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还有很多法院在人民法庭的改革方面有不同的尝试，相关内容参见卢凝一：《常州人民法庭成为审判

中坚》，《人民法院报》２００９年 ６月 ２５日；何晓慧： 《福建发布人民法庭建设五年纲要》， 《人民法院报》
２０１３年９月２８日；刘建华、钟山：《青州擦亮人民法庭服务窗口》，《人民法院报》２０１０年 １２月 ２６日；郭
京霞等：《中关村人民法庭成立：以审理知识产权案件为主》， 《人民法院报》２０１３年 ４月 ２７日；谢晓曦：
《重庆加大对人民法庭投入力度：年内完成巡回审判专用包配置》，《人民法院报》２０１１年３月１５日；张洁：
《遵义市法院推行 “３３２”人民法庭设置模式》，《法制生活报》２０１１年３月９日。
相关研究可参见高其才等：《乡土司法———社会变迁中的杨村人民法庭实证分析》，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丁
卫：《乡村法治的政法逻辑———秦瑶人民法庭的司法运作》，华中科技大学２００７年博士论文；刘晓涌：《乡村
人民法庭研究》，武汉大学２０１１年博士论文；丁卫：《秦镇人民法庭调查》，载吴敬琏、江平主编：《洪范评
论》第８辑，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丁卫：《秦镇人民法庭的日常运作》，载苏力主编：《法律与社会科
学》第１卷，法律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版；张青： 《转变中的乡村人民法庭———以鄂西南锦镇人民法庭为中心》，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２年第４期；张青：《迈向 “实践—理论”的研究范式———对乡村司

法理论的回顾与反思》，《云南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１３年第１期。
相关统计可参见人民法院出版社编辑出版的１９８７年—１９９２年的 《人民法院年鉴》；朱景文编：《中国法律发

展报告：数据库和指标体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蒋安杰、张亮：《历经６０年发展全国已建立
３５６１个法院１００２３个人民法庭》，《法制日报》２００９年９月２５日；王胜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人民法
院基层建设促进公正司法情况的报告》等。以上资料显示，１９８７年全国人民法庭的数量为 １５８８６个，１９９２
年数量最多为１８０００个，到２０１１年，则减少至９８８０个。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全面加强人民法庭工作的决定》（２００５年９月２３日）。
相关内容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进一步做好２００９年人民法庭工作的通知》（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７日）。



面积４３７．５平方公里。Ｐ县原本是以传统农业为主导的县份，但近十多年来，随着 Ｃ市城区
规模的不断延展，特别是城区内工业乃至部分服务业不断向周边移转，位于城区边缘的 Ｐ
县社会经济结构有了很大变化，形成了较为典型的城乡一体的二元结构社会，以及现代产

业与传统农业并存的二元经济形态。这一社会条件与环境是 Ｐ县法院相关改革孕育和展开
的重要背景与依据。

　　自２０１１年开始，Ｐ县法院在 “创新人民法庭职能”的主题下，以提升人民法庭在法院

审判工作中的地位，突出人民法庭在社会纠纷处理中的主导作用为基本思路或取向，进行

了一系列探索与改革。

　　１．增设人民法庭并调整人民法庭的布局
　　２００９年前，Ｐ县法院原有的３个人民法庭被全部撤销。２００９年恢复设立了两个人民法
庭，分别位于距县城较远的乡镇。２０１１年后，Ｐ县法院又依程序恢复或新设了 ３个法庭，
并打破乡镇或街道行政区划的界限，按照东西南北中五个地理方位，对法庭的布局进行了

全面调整。在基本方位确定的前提下，五个法庭的具体位置及其辖区，依据下述几个因素

确定或划分：一是人口密集度。根据居住情况，力求保持每个法庭辖区内人口大体相当。

除地处城区中心的 Ｐ法庭辖区人口较多外，其它几个法庭辖区内人口大约在１２万至１５万人
左右，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每个法庭案件受理总量的大体均衡。二是交通状况及地理特征。

Ｐ县境内的交通总体上较为便利，但高速公路及河道较多，全线封闭的高速公路及纵横交错
的河道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着居民出行的方位。在法庭设置及法庭辖区的确定与划分中，

充分照顾到这种地理特征，原则上以 “半径６至８公里、车程１０至１５分钟”作为测定当事
人与人民法庭之间空间距离的基数，相应确定法庭的设置及辖区。三是辖区经济社会特征

以及与之相关的常发案件的类型和总量。一方面，根据这一因素测算人民法庭与机关庭

（即设于 Ｐ县法院机关内的审判庭）各自受理案件的总量 （人民法庭与机关庭之间，主要依

案件类型确定各自的案件受理范围），进而确定或调整人民法庭的布局。另一方面，又根据

这一因素明确人民法庭相对的专业特征。比如，在 “富士康”等大型加工企业密集地区设

置的 Ｄ法庭，主要专业特征为劳动争议纠纷的审理与解决；而在以 “三农”为主体的区域

所设置的人民法庭，则以审理和解决婚姻家庭及日常生活中的民事纠纷为主要专业特征。

基于前述三个因素确定的人民法庭布局，不仅使司法资源较为均衡地覆盖县域内各个区域，

也较好地对应了县域内各类常发案件的分布状态，基本保证了司法资源的供给与需求之间

的吻合与平衡。

　　２．强化人民法庭审判职能并充实人民法庭审判力量
　　在确定法庭布局的基础上，Ｐ县法院根据审判资源 “重心下移”的思路和取向，对法院

内各机构的审判职能进行了重新调整，突出强化人民法庭的审判职能。首先，明确将绝大

部分民事案件划归人民法庭审理。除工程合同纠纷、涉外和涉港澳台案件等少类纠纷案件

以及某些重大疑难民事案件由机关民事庭 （机关民事庭由原来的民一庭和民二庭合并组成，

基于最高人民法院的统一要求，合并后的相关民事庭变为 “两块牌子、一班人员”）审理

外，其余所有民事纠纷均由人民法庭审理。从统计情况看，２０１０年人民法庭受理民事案件
占Ｐ县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２０．１％，而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２年的比例分别提升为７５．３％、８８．６３％
（如图１）；２０１０年人民法庭结案数为８０１件，而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２年结案数分别为１６９３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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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８８件，增加了１１４．３５％和２２６．７２％ （如图２）。其次，人民法庭还承担 Ｐ县法院各类案
件立案、当事人各种文书资料代收或送达以及执行督促等职能。在 Ｐ县法院，各人民法庭
同时也是法院的诉讼服务点。因此，无论案件是否由该人民法庭受理，当事人都可以按其

方便，向任何一个人民法庭申请立案或要求其代收相关文书、资料；同样，被执行人所在

地或被执行财产所在地的人民法庭，也都负有督促被执行人履行义务或配合机关执行庭其

他执行活动的职能。与人民法庭职能强化的要求相适应，Ｐ县法院充实了人民法庭的审判力
量，每一法庭都配备了３名以上法官、２名书记员及 ２名法警和 １名保安。５个人民法庭总
人数达到近４０人，占 Ｐ县法院干警总人数的３２％ （人民法庭人数占全院民事审判人员的比

重由２０１０年４２．９％上升到７８．９％）。Ｐ县法院还制定了一系列激励制度和交通等后勤保障
制度，鼓励和支持审判人员向人民法庭流动，以保证人民法庭审判队伍的稳定。

图１　人民法庭受理民事案件占 Ｐ县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比例

图２　Ｐ县人民法庭结案数 （单位：个）

　　３．以信息技术为支撑，形成 “院、庭全面联动，审判资源一体化”的格局

　　与既往人民法庭活动相对孤立的情况不同，Ｐ县法院借助于信息技术的支撑以及相关的
制度性规定，使人民法庭的审判活动与院机关始终保持着联动互通状态，人民法庭在全院

审判资源一体化的格局中体现和展示着自身的功能。首先，通过网上办案和网上审判管理

这两个平台，〔６〕人民法庭所有案件的办理过程以及案件的相关情况 （Ｐ县法院此前已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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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网上办案与网上管理平台是Ｐ县法院所属的Ｃ市中级法院审判运行机制构建的基础性设置。我对Ｃ市中院这项工
作进行了较长时期的跟踪研究，参见顾培东：《人民法院内部审判运行机制构建》，《法学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４期。



全部纸质档案电子化）都实时地反映在内部网络之上，院机关相关院、庭长可以通过审判

管理平台，把握各人民法庭的审判活动情况，实施必要的指导、监督和管理。同时，人民

法庭也可以就审判活动过程中所遇到的某些问题，主动与相关院、庭长或其他人员进行沟

通和讨论。其次，人民法庭与机关庭 （主要是民事庭）以及各人民法庭之间对所受理的案

件，可以根据 “两便”（便利当事人诉讼和便利法院审判）原则以及案件的难易度，在相互

之间进行调度，由此不仅可以克服和避免人民法庭在某些案件审理中力量薄弱或不够便利

的问题，更能够保证全院审判资源的统一调配和综合运用。再次，机关庭以及研究室等机

构，负有指导和帮助人民法庭的职责与义务，实时为人民法庭提供相关建议和意见，并提

供各种资料、信息等辅助性工作支撑。在此格局下，每一个人民法庭的审判力量已不再局

限于人民法庭成员本身，人民法庭在代表法院开展审判活动的同时，也实实在在地体现着

整个法院的审判能力和水平。

　　４．全面简化诉讼程序，便利当事人诉讼，提高审判实效

　　人民法庭与机关庭在审理方式上的重要区别在于，前者具有更大的程序简化的空间，

案件处理的方式也较为灵活。因此，大幅度提高人民法庭的受案比重，可以从整体上简化

基层法院的诉讼程序，降低当事人的诉讼耗费，缩短诉讼周期。在简化程序、便利诉讼方

面，Ｐ县人民法庭的具体实践主要有：（１）人民法庭审理案件基本适用简易程序以及小额速

图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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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程序，不用或极少使用普通程序； （２）当事人可以依其方便向任何一个法庭提出起诉，
然后由机关立案庭根据相关因素决定具体审理的法庭；（３）在案件立案前，实行诉前分流，
在征得当事人同意的前提下，尽可能将纠纷交予调解组织或其他适于处理的机构处理和解

决；（４）立案后一般都尝试先行调解，尽量减少后续诉讼程序的发生；（５）对常规性案件
的裁判文书作格式化处理，减缩审判工作量，提高审判效率；（６）加大巡回审判方式的适
用，方便当事人参与诉讼；（７）为当事人诉讼提供多方面的指导，保证当事人对诉讼专业
性、程序化要求的清晰认知，增强当事人对诉讼行为过程及法律后果的正确识别与合理选

择。此外，Ｐ县法院还建立了网上起诉立案及申请执行系统，进一步加大了当事人诉讼行为
的便利度。这些措施形成了明显的成效。２０１２年，Ｐ县人民法庭案件平均审理周期由 ２０１０
年的５２．０天下降为３５．４６天，下降了３１．８６％，高效结案数 （即民事简易程序 ４５天结案，
普通程序９０天结案）由２０１０年的 ３５３件上升到 １７２５件，增长了 ３８８．６６％；法官人均年结
案数由２０１０年的１１４．４３件上升至２１７．１件，增加了８９．７２％；受理案件的调撤率由 ２０１０年
６３．０５％上升至８３．０１％，诉前调解率由 ２０１０年的 ４１％上升至 ６８％；诉前分流后撤诉案件
由２０１０年的２２件增加至１０６件，增长了３８１．８１％ （如图３）。

三、人民法庭改革与基层司法辖域的相对限缩

　　Ｐ县法院相关实践让我看到的不只是人民法庭的增设以及功能的强化，在更普遍的意义
上说，这一实践预示着我国基层司法辖域相对限缩的实质性变化。根据我国宪法及相关法

律规定，我国基层司法辖域与县、区 （含县级市，下同）行政区划相同，亦即县、区基层

法院是我国司法辖域的基础单元。然而，由于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以县、区作为司法辖

域的基础单元，不免失之过大。由此产生的直接影响是：一方面，基层法院所辖地域空间

过大、人口过多，难免带来当事人诉讼与法院审理的双重不便；另一方面，法院与其所处

的社会环境之间隔膜较深，司法行为的辐射力也因之减弱。因此，通过增设人民法庭和合

理调整人民法庭布局，并充实人民法庭的职能，可以在不改变行政区划和基层法院设置，

也不改变既有审级规定的情况下，使我国法院的基层司法辖域相对限缩，司法与社会之间

有形或无形的距离都相应拉近。

　　对于司法辖域相对限缩的意义，我们不妨从其他社会生活常识中体验与感受。比如，
在以个体消费者为对象的现代商业活动中，扩大商业行为影响力的基本途径就是在控制边

际成本的前提下，增加商业网点的设置，并形成合理的商业网点布局，从而使每一商业单

元的服务区域与其应有的服务辐射面相吻合。完全可类比的是，司法作为一种 “公共产

品”，同样具有大众消费的某些基本特性，增加这种 “公共产品”的供给，方便社会公众对

这类 “公共产品”使用的需求，提升司法行为的辐射力也必然要求增加基层法院的 “网

点”。在此方面，人民法庭事实上扮演着与商业网点相同的角色，用 “一院 （基层法院）、

多点 （人民法庭及机关庭）”的格局代替一院独存或一院为主的状态，改变司法资源供给的

分布。如果说过去人民法庭的设置主要是被动地解决个别边远地区司法服务不及的问题，

那么 Ｐ县法院实践以及本文语境中人民法庭的建设或改革，则是主动地调整县、区全境内
的司法辖域，通过人民法庭设置、布局以及功能诸方面的调整与改善，使基层法院的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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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及影响力全面而均衡地覆盖于县、区辖域之内。

　　在理论层面上看待这种变革的意义，值得重视的有两个基本点。
　　第一，司法辖域相对限缩有利于基层社会公众接近司法并有效利用和分享司法资源。
保障社会成员、特别是底层社会公众便利地接近司法，公平地利用和分享司法资源，这既

是现代各国在推进法治化进程中的重要任务与目标，也是各国追求和实现社会公平、纾缓

社会矛盾的重要路径与方式。上世纪７０年代，意大利卡佩莱蒂等一批法学家，曾有计划地
组织了一场 “接近司法”运动，〔７〕力图通过倡导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降低司法门

槛、减少诉讼成本等一系列方式，推动社会公众便利地接近司法，有效、便利地运用司法

手段实现自己的权益并化解相关纠纷。这场运动潜含着对现代司法资源使用的垄断化、司

法程序过于专业化和技术化以及司法消费奢侈化等现象，以及由此形成的司法与社会公众

过度疏离的反叛。虽然这场具体的 “接近司法”运动并未对我国产生实际影响，但其所欲

解决的问题在我国却显得更为突出。这不仅是因为处于社会转型与变革过程中的我国基层

社会，各种矛盾和纠纷大量发生，解决这些矛盾和纠纷形成了社会公众对司法的空前需求，

同时也在于，在现实中司法资源更多地为强势阶层所利用，〔８〕并且司法因其技术壁垒增加

以及诉讼成本趋高而与社会公众疏离的现象，已成为当下中国社会的突出的社会问题。近

些年，在司法为民理念的指导下，各级法院在便利当事人诉讼方面进行了多种探索和努力，

社会公众 “诉讼难”的问题有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但如何在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低、社会

公众参与诉讼能力较弱，而社会矛盾和纠纷较为突出的社会条件下，便利基层群众接近司

法，有效地利用和分享司法资源，仍然是我国司法改革与发展的重大主题。

　　从 Ｐ县法院实践可以直接观察和感受到的这方面效果是：首先，人民法庭设置的增加
和布局的合理化，缩短了基层群众与法院之间的空间距离。尽管 “６至 ８公里半径、１０至
１５分钟车程”的标准多少有些形象化色彩，但当事人与法院的空间距离大大减缩却是不争
的事实。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人民法庭同时具有诉讼服务点的功能，当事人的多种诉讼行

为都可以在就近的人民法庭实施，即使案件并不由该人民法庭审理，也不影响当事人依其

便利向就近的人民法庭提出某些服务性要求。其次，人民法庭所采用的简便诉讼程序以及

较为灵活便利的纠纷解决与处理方式，无疑有利于文化水准较低、诉讼行为能力较弱的当

事人参与诉讼。同时，诉前分流、诉中调解等措施还可以明显节省当事人的经济成本及时

间耗费，从而使诉讼的实际门槛大大降低。再次，在人民法庭成为 “家门口的法院”的条

件下，以及人民法庭较少仪式化的审理方式等因素，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基层群众参与诉讼

的心理障碍，相应消除了基层群众对于 “法院”、“法官”、“诉讼”等概念的陌生感甚至畏

惧感，有利于他们从容地走入法院，较为平和地在法庭这一特定空间和场景中表达自己的

诉求与主张。总体上说，在人民法庭的司法功能得到充分发挥的条件下，司法的可接近性

无疑能够得到很大程度的提升。

　　第二，司法辖域相对限缩有利于 “熟人社会”的司法审判环境与氛围的形成。司法辖域
的相对限缩，无疑增强和提升了人民法庭对其辖域内人、事、情境等各个要素的熟悉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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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在一定意义上推助了 “熟人社会”的司法审判环境和氛围的形成。这里所说的 “熟人

社会”，主要不是指人民法庭处理的纠纷通常发生于 “熟人”之间 （这当然也是人民法庭所

受理案件的重要特征），更主要是指人民法庭成员与其辖域内居民处于相同的社区，彼此间

有着相当程度的人际认知，人民法庭的司法活动也主要在相同的社群中产生影响。

　　 “熟人社会”作为一个社会学上的概念，本身存在着不少争议。费孝通先生提出并运

用这一概念，〔９〕主要是对中国乡土社会的性状作出客观概括和描述，揭示中国乡土社会得

以存续以及乡土社会自然秩序得以形成的机理。近些年，社会学以及法学理论界对 “熟人

社会”的争议主要集中于两点：其一，当代中国 （即便是农村）还存在不存在传统意义上

的 “熟人社会”，或 “熟人社会”是否已衍变为 “半熟人社会”或 “新熟人社会”。〔１０〕其

二，“熟人社会”是否会成为中国社会实现现代化、尤其是推行法治的消极性因素。〔１１〕苏

力教授基于对 “法治的本土资源”的重视，在其研究成果中不仅包含了对 “熟人社会”在

当代中国基层普遍存在的充分肯定，还充满了对 “熟人社会”中自然秩序合理性的论证与

辩护，甚至在揭示这种自然秩序与现代法治之间的某些冲突时，苏力教授不惜 （不忌）把

这种自然秩序的 “合理性”高置于现代法治的某些逻辑之上。〔１２〕

　　本文中 “熟人社会”主要强调的是司法审判主体与其对象以及司法审判活动与其环境

之间的关系，其中不言而喻包含着对 “熟人社会”存在的承认 （所谓的 “半熟人社会”或

“新熟人社会”，仅是表明传统的 “熟人社会”在当代中国已发生某些变化， “熟人社会”

所涵摄的基本逻辑与机理没有根本性改变），但同时也避开了传统意义上的 “熟人社会”对

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与治理的利弊得失的一般性争论。在本文视角下所看到的，非但不是

苏力教授笔下现代法治手段在 “熟人社会”中运用的某种尴尬，反而是基层司法与 “熟人

社会”的恰当融合，正是这种 “熟人社会”的环境与氛围，强化了人民法庭司法活动的积

极效果。首先，由于人民法庭的法官与当事人之间往往具有不同程度的熟识，人民法庭的

司法活动常常是在 “熟人”之间展开和进行的，这就为调解手段的充分运用提供了较好的

条件与基础。事实上，发生在 “熟人”之间的纠纷，之所以诉诸于司法，很多情况下当事

人只是想在共同认同的权威第三者面前讨一个 “说法”，甚至只是寻求一个体面下台的台

阶，因而，这类纠纷比较容易通过调解和说服得以化解。其次，基于对环境的熟悉和了解，

人民法庭法官对纠纷发生的背景与原因、纠纷中所蕴含的情理与事理，以及周围群众对纠

纷是非的认识等因素，都比较容易掌握，从而使案件的处理更能贴近于客观事实，更能贴

近于周围群众的情感与观念，也更能使各方面利益得到平衡 （实现 “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

的统一”）。再次，“熟人社会”中所实施的司法活动，无疑具有更强的辐射力和十分直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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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这不仅是因为在 “熟人社会”中司法活动影响的传导半径较短，更主要还在于，

发生于 “熟人”之间的纠纷及其处置结果，从来都是其他 “熟人”所热衷谈论的话题，这

使得司法活动的影响力往往能够在对 “张长李短”的街谈巷议中不经意地得到提升。最后，

“熟人社会”有助于强化对法官的伦理约束。“熟人社会”环境下法官的伦理水准往往会引

发一种质疑：法官会不会因为与当事人各方熟悉程度的差异而在纠纷的处理中失却其应有

的公正？但在 Ｐ县的调查与考察，却使我更多地看到了 “熟人社会”对法官的伦理约束。

“熟人社会”所具有的高度透明、“熟人们”对法官角色的期待以及法官对自我威望建立与

维护的需求等，都会对法官的行为操守产生无形的约束。在这种 “熟人社会”环境中，蕴

含于法官与群众之间的，并不完全是法官单向度的权威，同时也有群众对法官的潜在制约。

这种 “熟人社会”也让我们看到了建立 “法官职业尊荣感”的某种可能与作用。近十多年

来，在我国法官职业化建设推进过程中，建立 “法官职业尊荣感”问题常常被提及，〔１３〕人

们寄希望于通过建立法官 “职业尊荣感”以增强法官的自我约束。然而，就总体情况而言，

在缺少对法官个体行为具体辨识的制度建构和社会条件下，所谓的法官 “职业尊荣感”，事

实上是很难形成的。所不同的是，人民法庭中的法官在相应社区中具有很高的识别度，法

官的职业优势在基层社会也相对比较明显，因而人民法庭法官对个体威望或 “职业尊荣感”

的建立不仅可以有想象的空间，也有追求的实际可能。在 Ｐ县进行调研的过程中，随时都
能感受到群众与法官相互招呼中的那份亲切。有些法官在退休后仍然受到当地群众的高度

尊重，成为当地妇孺皆知的 “名人”。这种地位的形成，无疑与法官的长期自律相关，也体

现出 “熟人社会”对法官的伦理约束作用。

四、人民法庭改革与人民法院发展的主导思路

　　从人民法院发展的主导思路这一维度审视人民法庭改革问题，一方面自然是把人民法
庭改革置于人民法院发展的主导思路中论证其实际意义，但更有意义的是，通过对人民法

庭改革实际效应的认识，可以反向说明人民法院应当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思路。

　　近些年，我国各级法院似乎一直纠结或徘徊在一系列近于悖论的选择之中：在司法理
念和取向上，是坚持规则至上，还是奉行能动司法；在审判功能的设定上，是追求法律的

严格实施，还是立足于化解矛盾，实现案结事了；在司法与外部社会关系上，是保持审判

独立、中立，还是加强司法与社会生活的融合；在处理调解与判决关系上，是坚持 “当判

则判”，还是坚持 “调解优先”；在案件审理方式上，是重视程序化审理，更多地采取坐堂

问案方式，还是继承 “马锡五审判方式”的传统，强调审判行为的亲民化和便利化；在法

院内部审判资源的配置与运用上，是充分发挥法官个体在案件实际处理中的决定作用，还

是注重发挥法院内各层级的审核把关作用，如此等等。尽管这些选择本身并不完全或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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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对立，彼此之间还有一定的相容空间，但在具体实践中的冲突与矛盾，却是无法掩饰的，

并由此形成了近些年弥漫于法院系统上下的 “无所适从”的感觉和情绪。这种状况直接导

源于不同时期人民法院所面临的阶段性任务的不同，以及与此相关的法院发展的主导思路

的差异。

　　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我国法院面临着现代司法审判体系基本构架及基础性制度建立
的重要任务。这一时期人民法院的发展与改革，主要是依循着现代化、正规化、规范化的

思路进行的。具体体现于：庭审制度的全面建立与实施以及庭审方式的改革 （对抗制诉讼

模式的引入）；严格证据规则的确立，特别是民事案件中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功能的弱化与当

事人举证责任的强化；对调解方式运用的相对弱化以及对裁判方式的偏重；对司法中立性、

独立性的重视与强调；法官职业化进程的启动与推进；对司法礼仪的重视等。应该说，这

些措施大大提升了我国法院现代化、正规化、规范化的水平，使我国司法审判工作迈上了

一个新的台阶，并在某种意义上获得了比肩现代法治国家的理由。然而，此后一段时期中，

随着我国社会矛盾的日益复杂以及各种社会纠纷的不断增加，司法审判与社会需求之间不

相适应的问题渐趋突出。这不仅体现于司法裁判难以满足各种复杂的社会诉求，同时也显

现出审判程序的专业化、正规化与人民群众参与诉讼能力较弱、难以适应诉讼活动基本要

求的矛盾。在此境况下，人民法院发展的主导思路有了明显的调整，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

趋向于对便民利民和实效化地解决纠纷的重视，体现于：对法院服从于社会发展大局的强

调，特别是能动司法理念的确立；对便民利民司法方式的重视；在案件处理中对 “民意”

的尊重；对化解纠纷、案结事了的追求，尤其是重树 “调解优先”原则等。在此过程中，

又不可避免地潜含着对规则及程序要求乃至对司法客观规律的某些忽略。

　　我国人民法院必须坚持现代化、正规化、规范化建设与便民利民、实效化发展两方面
的恰当结合、“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既要在现代化、正规化、规范化建设方面不断有所推

进，也必须在便民利民、实效化地解决纠纷方面下足功夫。〔１４〕舍此任何一方面，势必会使

人民法院或司法审判工作陷于窘境之中。这一判断的理由十分简单：中国社会二元经济结

构以及社会成员之间经济、文化状况高度分化的现实，既需要有现代化、正规化、规范化

的司法审判与之匹配，也需要有简易便利、具有实效性的司法方式与之适应。从二元经济

结构的影响看，现代经济的发展与健康运行必须依托于现代化、正规化、规范化的司法审

判，同时，现代经济发展又能够为现代化、正规化、规范化的司法活动提供必要的物质前

提，但传统农业以及部分传统服务业的存在，所需要或所能适应的则是简单易行、立竿见

影的某些司法方式。当代中国经济结构中相对落后的这些经济成份，承载不起多少有些仪

式化、日趋专业化的现代司法的那份严肃与庄重。从社会成员的分化这一背景看，当代中

国，社会成员之间在文化与经济条件方面显现出高度分化，这就决定了不同社会成员对司

法及司法方式的认知，以及参与诉讼的实际能力存在着重大差异。对于一部分知识水平较

高、经济条件较好的社会成员来说，现代化、正规化、规范化的司法程序与活动是他们所

能够适应、甚至乐于接受的纠纷解决方式；而对于更多的社会群体来说，这样的程序与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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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刘星教授在 《判决书 “附带”：以中国基层司法 “法官后语”实践为主线》 （《中国法学》２０１３年第 １期）
中，也间接地提出了融合 “司法正规化”与 “让司法发挥真实有益的作用”两者之间关系的主张。



动是他们智识和经济条件所难以支撑从而难以自如地融入和参与的。因此，现实而有意义

的选择不是在 “现代化与本土资源”的宏大叙事结构中讨论孰是孰非，或者长期纠结于这

两者之间的悖论与冲突，而是把前述两种司法发展取向共同作为人民法院发展的路径。

　　毫无疑问，人民法庭地位的提升和功能的强化，较为集中地体现了人民法院审判活动
便民利民、实效化发展的思路与取向，换句话说，人民法庭作用的发挥能够在很大程度上

满足基层社会解决传统生活中所产生的多种社会纠纷的需要，使司法审判能够更好地与当

代中国基层社会的生态相适应。然而，Ｐ县法院的实践表明，仅仅认识到这一点是不够的。
事实上，人民法庭地位与功能的重构对于推进法院现代化、正规化、规范化建设也具有不

可忽略的作用。一方面，在人民法庭承担了基层法院大量简易案件的审理的同时，一部分

体现现代经济关系的案件则分流或集中到了机关庭，由机关庭依照正规化、规范化的司法

程序加以审理，这就为机关庭从容地适用各种程序手段审理案件和解决纠纷提供了条件。

另一方面，迄至今天，Ｐ县法院以及其他很多法院人民法庭的运行方式已经完全不同于既
往，这种运行方式完全是以现代信息技术作为支撑和依托的。尽管纠纷解决方式是简易的，

但从案件受理到审理，人民法庭与机关庭的联系，案件管辖的调度以及审判资源的配置，

乃至诉讼文书的格式化等一系列过程和活动，都是在现代信息技术条件的支持下完成的，

没有这样的现代信息技术，人民法庭的功能就无法得到正常发挥。因此，人民法庭地位的

提升与功能的强化，非但没有延缓人民法院现代化、正规化、规范化建设的进程，还对这

一进程起到了积极的推助作用。由此，完全有理由把人民法庭地位与功能的重构作为当下

践行人民法院两种发展取向、融合两种发展思路的重要切入点。

五、人民法庭改革与基层法院审判工作的基本特性

　　就 Ｐ县法院而言，人民法庭改革的直接动因萌生于对基层法院审判工作基本特性的深

刻认识，改革的一系列措施体现了该法院在现实制度框架下，从基层法院审判工作的基本

特性出发，能动且富有创造性地推进基层法院建设的理性自觉。改革的成果也显示出对基

层法院审判工作基本特性的适应与尊重。这也进一步增强了 Ｐ县法院相关改革的生命力及
普遍性意义。

　　长期以来，在有关人民法院改革与发展的理论讨论中，基层法院很少成为独立的讨论
对象，基层法院审判工作的特性总是被遮蔽在对法院问题的一般性叙说之中，甚至在政策

或制度制定中，基层法院的固有特性也往往不为人们所重视。然而，基层法院作为诉讼的

初审法院，作为司法审判任务的主要承担者，作为地方社会治理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具

有与其他层级法院所不同的一些特性，甚至有自身运作的某些独特规律。美国现实主义法

学代表人物弗兰克曾通过解剖初审法院的实际运作揭示和描述司法审判的真实状况，并藉

此颠覆人们对司法的虚幻想象，〔１５〕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基层法院 （初审法院）独特运作

状态和机理存在的客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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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参见 ［美］杰罗姆·弗兰克：《初审法院———美国司法中的神话与现实》，赵承寿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７年版。



　　进一步说，人民法庭对基层法院审判工作基本特性的适应，集中体现于下述三个方面。
　　第一，人民法庭改革更加契合于基层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功能定位。一般来说，司法
审判的直接功能或使命在于 “化解矛盾 （了结纠纷）”和 “彰显 （甚至在一定意义上确立）

规则”这两个方面。多数情况下，这两项功能在个案审判中都能得到不同程度的实现，但

由于案件的复杂性和司法手段的局限性，实践中既存在两项功能不能在同一案件中得到体

现的情况，也存在两项功能在不同个案中有所侧重的现实。这种状况与审判层级相联系，

便形成了不同层级法院在功能定位上的差异。基层法院作为初审法院，其审判工作的基本

功能应主要侧重于化解矛盾，了结纠纷，实现案结事了。尽管审判过程中不应忽略对规则

的尊重，但毕竟有上诉审级的存在，而且基层法院判决的既判力也不是十分突出，因此，

基层法院审判工作彰显规则的功能应弱于化解矛盾的功能。从另一角度看，基层法院所受

理的案件，通常仍然处于矛盾的 “源头”状态，在 “源头”上化解矛盾，有助于缩短纠纷

和冲突在社会中的滞留期，减少由此引起的社会震荡。人民法庭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了

基层法院审判工作的这种功能定位。一方面，人民法庭在实践中通常都把追求平息纠纷、

案结事了作为审判工作的主要追求。另一方面，人民法庭对调解手段的充分运用、简单便

利的诉讼程序、较为灵活的处置方式以及法官与当事人之间的熟识度等，都有利于矛盾的

化解。这一点从前面所提到的 Ｐ县法院人民法庭极高的案件调撤率中可以得到充分证明。
人民法庭和机关庭对案件受理的不同分工，事实上也建构了 “人民法庭侧重于化解矛盾”，

而 “机关庭则侧重于彰显规则”这样一种审判格局。因此，人民法庭改革对基层法院审判

功能的总体优化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第二，人民法庭改革契合于基层法院案件受理的实际状况及审判工作的基本策略。基
层法院受理案件的类型具有一定的特征。首先，根据现行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

部分重大疑难案件的初审并不由基层法院受理，某些涉外案件和某些行政诉讼案件，多数

基层法院也不能受理。虽然最高人民法院规定的民事案件的案由有 １０个部分、４３类、４２４
个案由，但基层法院日常受理的案件仅有不到１０类２０多个案由。从 Ｐ县法院 ２０１２年民事
案件审理的情况看，该院全年共审结民事案件 ３１０９件，而婚姻家庭、合同、所有权、人身
权、劳动争议等９类案件就达到２５９６件，占总受理案件总量的８３．５％。根据对 Ｐ县法院所
隶属的 Ｃ市中级法院２０个基层法院受理民事案件情况的统计 （Ｃ市中级法院作为省会城市
中级法院，其统计数据应有一定代表性），２０１２年，全市各基层法院共审结民事案件７７７４９
件，婚姻家庭、合同、所有权、人身权、劳动争议等９类案件为６０７５３件，占受理案件总量
的７８．１％。涉外涉港澳台、知识产权、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侵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等
必须通过普通诉讼程序进行审理的特殊类型纠纷，在基层法院受理案件中的比重很低，这

种状况在一些经济不发达地区更为突出。这一状况说明，基层法院所受理的民事案件，多

数是可以通过人民法庭以简易程序加以处理的。〔１６〕因此，强化人民法庭的功能，提高人民

法庭受理案件的比重，完全符合基层人民法院案件受理的实际状况。另一方面，从基层法

院审判工作的基本策略看，近些年，为了适应 “案多人少”这一实际情况，基层法院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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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人民法庭受理民商事案件数量的逐渐增加的情况并非 Ｐ县独有，近年来，不少地区法院都在尝试通过将案件
下移至人民法庭审理，实现纠纷的迅速解决。相关介绍可参见孟焕良、余建华：《坚守和谐社会的司法 “前

哨”———浙江省人民法庭工作巡礼》，《中国审判新闻月刊》２０１３年第３期。



把 “难案精办，简案快办”作为开展审判工作的基本策略。所谓 “难案”，通常指法律关系较

为复杂、难以通过简易程序加以处理的案件；所谓 “简案”，则是指法律关系较为简单，不需

要通过较为复杂的审判过程加以处理的案件。人民法庭与机关庭功能的分设，正体现了 “难

案精办，简案快办”的工作策略，通过机关庭办 “难案”、人民法庭办 “简案”这样的分工，

全面提升了审判力量与案件难易度的对应性，大大提高了审判资源的使用效率。

　　第三，人民法庭改革有助于恰当实现基层人民法院在地方社会治理中的职能。无论人
们如何强调司法审判的独立性，不能回避的是，在我国政治结构中，基层法院总是地方社

会治理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在地方社会治理中承担着重要职能。事实上，基层法院同

地方党政以及其他机构或组织的联系并非学者们讨论中经常提到的 “人事、财政依赖”那

样简单。即便就纠纷解决、案件处理而言，一方面，基层法院的审判工作无法脱离对地方

社会治理要求的考虑 （这与罔顾法律原则的地方保护主义有本质性区别），特别是当具体案

件的处理牵涉地方社会稳定时，法院对案件的处理过程与结果就不能不包含着多种因素的

考量与权衡；〔１７〕另一方面，基层法院所受理的某些纠纷，常常蕴含着法律层面以外的其他

社会性因素，这些纠纷的妥善解决，不同程度上需要依托于党政组织或其他社会力量的配

合，这就使基层法院与地方党政组织或其他机构在地方社会治理中形成了常态性交集。越

是在最基层，这种交集就越为密切。人民法庭改革，尤其是人民法庭设置的增加和功能的

强化，在很大程度上把基层法院参与地方社会治理的职能分解到人民法庭，这样既有利于

保持机关庭的审判活动相对超脱和独立，又能够更恰当地发挥法院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应

有作用。从 Ｐ县法院的情况看，人民法庭与所在地党政组织以及派驻检察室、司法所、派
出所、民间调解组织等联系十分密切，尽管人民法庭并不承担与审判无关的其他社会事务，

但在实现地方社会治理、特别是各类社会矛盾和纠纷的解决过程中，人民法庭与这些组织

与机构之间具有很高的相融度，甚至多少有些 “一体化”的色彩。〔１８〕这种状况或许在强调

司法独立的理论语境中很难得到肯定性评价，但在基层稳固日益成为我国社会突出问题的

大背景下，这种状况不会、也不应发生太大变化，甚至可以认为，由此将升华出地方社会

治理以及基层司法运作的一种 “中国经验”。

　　应当说明的是，Ｐ县法院人民法庭改革得益于两个特殊条件：一是地方财政对人民法庭
建设的支持。较为充裕的地方财力以及地方政府对人民法庭建设的重视，为人民法庭的设

置及布局调整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二是 Ｃ市中级法院内部审判运行一体化的格局已经
制度化地形成，包括 Ｐ县法院在内的 Ｃ市各基层法院的审判活动在信息技术的支持下已经
高度透明，并且形成了资源共享的格局，这也使人民法庭的审判活动能够全面地融入到法

院整体审判运行之中，得到法院其他各种审判资源的支持，或受制于必要的内部管理与监

督。这两个条件或许在其他基层法院并不具备，但这并不足以影响 Ｐ县法院这一改革基本
方向和主要思路的普遍性借鉴意义。Ｐ县法院相关实践的核心仍然在于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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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１８〕

这种情况在西方法治国家中同样存在。卡多佐认为：“对各种社会利益及其相对重要性的分析是律师和法官在

解决自己的问题时必须利用的线索之一。”参见 ［美］卡多佐： 《法律的生长》，苏力译，贵州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３年版，第３页。
相关实践的情况可参见周磊：《职能创新：人民法庭参与社会管理新模式探寻》，《今日中国论坛》２０１２年第
１０期；王强、纪新钢：《“所庭联动”一年化解疑难矛盾纠纷２６起》，《人民公安报》２０１２年３月２７日。



下，重视和发挥人民法庭这一 “基层法院中的基层法院”的功能与作用，而这对于不同条

件的基层法院来说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与示范作用。

　　现象上看，Ｐ县法院人民法庭改革实践并不是惊世骇俗的变革，甚至显得有些平淡。相
关举措，与其说是一种改革，莫若说是在现行制度框架中所作出的某些调整与改善。然而，

由此对基层法院内部结构与功能的影响，对基层法院审判运行格局的改变，对基层法院审

判绩效的提升以及对法院与外部社会关系的调整却是明显而深刻的。它让我们在认同司法

体制改革必须坚持顶层设计这一原则的同时，看到基层自主创新的巨大潜力与特殊作用。

当下我国司法的发展与改革正处于一个关键时期，这一时期是中国特色司法制度真正的成

型期或成熟期，其间贯穿着我国司法在具备现代司法一般形态之后寻找 “中国特色”之魂

的过程。因此，对类似人民法庭改革这样贴近中国基层社会运作实际情况的实践，理论界

以及决策层应当予以更多的关注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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